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外〔2013〕51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申报第四批高校学生

海外学习、实习项目的通知
市属各高等学校：

为进一步扩大高校学生海外学习、实习项目的渠道与受益面，我委决定开展第四批上海市高校学生海外学习、实习项目的申报工作。

请各高校结合本校实际，根据学校“十二五”内涵建设的发展需要，认真梳理符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高校学生海外学习、实习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沪教委外〔2011〕130号）要求的项目进行申报，对符合“扶特、扶需、扶强”要求的项目重点予以申报建设。申报项目须填写立项申请表和新增项目申报汇总表（见附件1、2）。已立项的项目如需继续资助，请根据执行情况按需申报，并请按原下达的“学校编号”与“项目名称”填报已立项项目申报汇总表（附件3）。

第四批项目经费的使用期限至2014年8月31日。请各校于6月15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至市教科院高教所（茶陵北路21号1号楼211室）。附件2和附件3的电子稿发送至chenyinghui_99@163.com。
联系人：陈颖慧、葛静怡；联系电话：64183169、23116757
附件：1.上海市高校学生海外学习、实习项目立项申请表（新增项目）
2.上海市高校学生海外学习、实习项目申报汇总表（新增项目）
3.上海市高校学生海外学习、实习项目申报汇总表（已立项项目）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13年5月22日

附件1
上海市高校学生海外学习、实习项目立项申请表

（新增项目）

	资助类别

（请选择）
	□第一类.学习、进修项目    □第二类.实习、见习项目

□第三类.其他项目：○特 ○需 ○强

	项目类型

（可多选）
	□交换生项目  □访问生项目  

□联合培养  □友好城市项目  □专业实习项目  

□其他项目           

	项目名称
	
	学校序号
	

	国别（地区）
	
	城市
	
	学校或单位名称（中外文）
	

	有无校际协议或其他法律文本
	（请附协议文本）


	协议签署日期与时效
	

	项目对象

（请选择）
	□专科   □本科   □硕士   □博士
	协议人数/期
	

	在外期限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是否互

换学分
	

	人均项目

总额（元）
	
	经费主要包含内容
	

	立

项

理

由


	学校

介绍

	（外方学校简介，学科专业优势，与你校的合作关系）




	
	经费

安排


	（此项目费用情况及具体承担额度或比例）



	
	其他理由
	（第三类项目必填）



	申请人次
	
	申请金额
	

	学校教务

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外事

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学校序号”由学校自行排序编号，并与“汇总表”中的学校序号保持一致，一项目一表。

2.“交换生项目”指互免学费、互换学分项目；“访问生项目”：指付对方学费，获对方学分项目。

3. 请附有效期内的项目协议文本。

附件2

上海市高校学生海外学习、实习项目申报汇总表

（新增项目）

学校（盖章）：                     职能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学校序号
	资助类别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外方学校或单位名称

（中外文）
	国别

(地区）
	项目对象
	在外

期限
	有无

学分
	有无协议
	人均项目金额

(元)
	申请

人数
	申请

金额

	
	
	
	
	
	
	专本硕博
	协议

人数
	
	
	
	
	
	

	
	
	
	
	
	
	
	
	
	
	
	
	
	

	
	
	
	
	
	
	
	
	
	
	
	
	
	

	
	
	
	
	
	
	
	
	
	
	
	
	
	

	
	
	
	
	
	
	
	
	
	
	
	
	
	

	
	
	
	
	
	
	
	
	
	
	
	
	
	

	
	
	
	
	
	
	
	
	
	
	
	
	
	

	
	
	
	
	
	
	
	
	
	
	
	
	
	

	
	
	
	
	
	
	
	
	
	
	
	
	
	


注：此汇总表中的内容请与申请立项表保持一致。

附件3

上海市高校学生海外学习、实习项目申报汇总表

（已立项项目）
学校（盖章）：                     职能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学校序号
	已立项批次
	批准的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对象
（专/本/硕/博）
	国别

(地区）
	在外

期限
	申请

人数
	申请

金额

	
	
	
	
	
	
	
	
	
	

	
	
	
	
	
	
	
	
	
	

	
	
	
	
	
	
	
	
	
	

	
	
	
	
	
	
	
	
	
	

	
	
	
	
	
	
	
	
	
	

	
	
	
	
	
	
	
	
	
	

	
	
	
	
	
	
	
	
	
	

	
	
	
	
	
	
	
	
	
	


	抄送：市教科院高教所。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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